
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比赛规则

本项竞赛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以抽签分组、团队辩论的方式进行。赛前通

过抽签分组，每支队伍提交5题参赛题，参加三轮对抗赛，每轮对抗赛由三支或

四支队伍参加。抽签过程中要避免两队重复相遇。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伍信息不

公开。

每所高校经校内选拔，按照不超过报名队伍数量的30%，推荐1～3支队伍参

加省赛，每支队伍5人，指导老师2～5人。要求所有参赛队伍不得使用相同的ppt

或者实验研究成果，所有参赛队伍必须独立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一旦发现有抄

袭等现象，组委会将取消抄袭者及被抄袭者的比赛资格，引用他人成果必须做出

标注或出处，否则记为抄袭。

每一轮对抗赛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若有三支队伍参加，这三支参赛队在不

同的阶段扮演三种不同角色，即：正方、反方和评论方,进行三个阶段的比赛。

若有四支队伍参加，则这四支参赛队扮演四种不同角色，即：正方、反方、评论

方和观摩方,进行四个阶段的比赛。每一轮对抗赛中角色的转换顺序如下：

三支队伍参加比赛时：

四支队伍参加比赛时：

每一阶段比赛定时 50 分钟，具体流程如下：

流程 限时（分钟）

反方向正方挑战竞赛题目 1

正方准备 1

正方进行所选题的报告 12

反方向正方提问，正方回答 2



反方准备 2

反方的报告（最多 3 分钟），正反方讨论 13

评论方提问，正、反方回答 3

评论方准备 2

评论方报告 4

正方总结发言 1

打分 4

裁判点评 5

总计 50

比赛中对不同角色的要求：

正方就某一问题做陈述时，要求重点突出，包括实验设计、实验结果、理论

分析以及讨论和结论等。反方就正方陈述中的弱点或者谬误提出质疑，总结正方

报告的优点与缺点。但是，反方的提问内容不得包括自己对问题的解答，只能讨

论正方的解答，评论方对正反方的陈述给出简短评述。观摩方不发表意见。

在每一阶段的比赛中，每支队伍只能由一人主控发言，其他队员只能做协助

工作，可以和主控队员交流，但不能替代主控队员进行陈述。在每一轮对抗赛中

每个队员最多只能作为主控队员出场两次。同一个队员正方上场次数不超过二次，

总次数不超过四次。

题目挑战规则：

在同一轮对抗赛中，题目只能被陈述一次。

（1） 第一轮，反方可以挑战正方参赛题目中的一个题目，但挑战题目不能

是本轮比赛中已经陈述过的题目。

（2） 第二轮，反方可以挑战正方参赛题目中的一个题目，但挑战题目不能

是正方在先前比赛及本轮中已经陈述过的题目。

（3） 第三轮，正方自选题目但需遵循如下规则：

一、 按照竞赛对阵图，队伍做正方顺序依次选择题目并在每阶段对抗赛开

始前由正方公布所选题目。

二、 正方自选题目在本轮对抗赛中不能重复。

三、 正方自选题目不能在先前比赛中作为正方陈述过。

评分与成绩：

在一轮对抗赛中，每一次阶段赛过后，每位裁判就各队承担的角色表现打分，



分数为 1 至 10 分的整数分数，裁判组的平均分数作为该阶段赛的成绩（角色

成绩），计算参赛队的一轮比赛成绩时，不同角色的加权系数不同：

正 方： × 3.0 ；

反 方： × 2.0 ；

评论方： × 1.0 。

各参赛队在对抗赛中的成绩为各阶段赛成绩的加权总和，并把结果四舍五入

保留3位小数。

注：加权方法：（（最高分+最低分）/2+其他分数）/（裁判数-1）

比赛结果：

按各轮成绩累加后的总分由高到低排序决定最终名次。大赛按照对抗赛参赛

数量的一定比例设置奖项，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比例分别是20%、30%、50%。

同时评选出参赛单位总数的30%授予优秀组织奖。

竞赛投诉及处理：

裁判打分后不得更改。

参赛队如对裁判评分由异议，可书面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投诉。

罚牌制度：对辱骂裁判、辱骂学生、学术不端等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处罚分

为红牌警告和黄牌警告，由裁判商量后当场出具，累计两次黄牌相当于一张红牌。

得黄牌者，最终总成绩扣除五分；获得红牌者，其成绩排名在其他未获得红牌的

队伍之后，而无论其实际得分为多少。

弃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不得放弃比赛，凡是放弃比赛者，成绩列为最后一名，

并标注弃赛并予以公开，且未来二年不再接受其报名。弃赛后的其他同组队伍正

常竞赛，若无法正常竞赛，则以该队另外场次的平均分，作为本场比赛得分。

仲裁委员会负责对投诉进行核实，如裁判在判罚中出现明显有失公正和错误

评分可对裁判做出暂停或终止其裁判资格处罚，原则上不改变当轮成绩。



裁判指南

裁判应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各项指标评分，并遵守以下规则：

1. 在竞赛期间，裁判应全神贯注地注意队员的表现，不允许和其他人交谈、

讨论。

2. 每位裁判的分数要客观公正，必须考虑整个过程中所有队员的表现，包

括回答和讨论。

3. 评分应单独发给志愿者统计，主席应核实评分是否恰当，核实以后分数

不得更改。

4. 如果在所有的裁判打分中最高（低）分和次高（低）分相差2分及以上，

需要解释。如果参赛队伍要求裁判解释评分，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3分及以上，

最高分和最低分需要解释。

5. 裁判如发现队员存在编造、篡改数据和图片及抄袭等违规现象，有义务

向组委会报告。



裁判主席指南

为了保证竞赛公平公正有序地进行，每个赛场设裁判主席1名，承担以下职

责：

（一）竞赛前:

提醒所有的参赛队员遵守基本的礼节和正确的科学讨论原则。

（二）竞赛中：

1. 裁判点评环节，如需点评，应主动带头发言，但总时长不得超过5分钟。

2. 由裁判主席宣布某一环节结束。准备环节结束后，下一环节的计时立即

开始。在陈述阶段结束时，裁判主席可以允许让发言者做最后的陈述，但时长不

超过15秒。

3. 在报告的准备环节，如果出现意外的技术问题，裁判主席可以决定延长

这一环节的时间，但时长不得超过3分钟。

4. 裁判主席要严格控制各环节的时间，如果队员回答问题的已超时，主席

可以让其停止作答。

5. 如果比赛现场有人打断比赛的顺利进行，裁判主席可以让其离开。

6. 如果怀疑队员和其他非队员有交流的情况，某一阶段结束后应立即向组

委会报告。

7. 如果在所有的裁判打分中最高（低）分和次高（低）分相差2分及以上，

裁判主席可要求该裁判在比赛的打分阶段结束后做一个简要的解释。

8. 如果裁判严重违规或反复违规，裁判主席要向组委会报告。



队员守则

一、队员之间相互合作，鼓励队员在遵守规则的范围内帮助队友。

二、在充当正方、反方或评论方角色时，只有主控发言，其他队员可以：

1. 传递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答案；

2. 帮助完成实验演示或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比如帮忙进行电脑演示）；

三、比赛过程中尊重对手和裁判，举止得体，语言文明，着装整洁，注意恰当的

台风和礼仪。


